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宏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洪顺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９３５

，

２３２

，

８４１．５３ ２

，

８８３

，

８１２

，

７６２．７８ ３

，

５５０

，

８３５

，

９６６．９９ －１７．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２

，

５３６

，

１９３

，

９８０．３６ ２

，

６４６

，

６４５

，

８１９．２５ ２

，

９２９

，

９１４

，

４８１．０９ －１３．４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９６

，

５６１

，

０１６．９８ ６５．０１％ ４９９

，

４７６

，

２５４．０７ ４．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３８

，

３２７

，

８６８．４４ ４．３６％ －３

，

６８１

，

５２５．２９ －１０７．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７

，

１４９

，

４６２．４８ ５９．１３％ －１３

，

５３９

，

６４８．０４ －１４０．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７５４

，

４３６

，

１７５．４５ ２６２．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９ ５．４１％ －０．００４ －１０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９ ５．４１％ －０．００４ －１０８．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０％ ０．３７％ －０．１３％ －１．６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８７

，

０４７．５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７

，

１７９

，

５９２．４３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４

，

３３１

，

６７４．３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３

，

４１８．１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１２

，

９７３．２７

本期

８６３

计划、

９７３

计划项目费用

２１２

，

９７３．２７

元，与项目相

关且与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无关的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６４６

，

１１１．３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０８２

，

９１８．５８

合计

９

，

８５８

，

１２２．７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２

，

８４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９８％ ２３５

，

２２８

，

６６０ ２３５

，

２２８

，

６６０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９２％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３％ ２５

，

７９９

，

２９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

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１１１

其他

１．５７％ １５

，

４３５

，

５９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１１％ １０

，

８８７

，

１０９

北京君道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８７％ ８

，

５３７

，

６５７

姜为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８

，

０４８

，

３３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９％ ６

，

７２９

，

３８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其他

０．６１％ ５

，

９５４

，

７１１

冯晓娜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５

，

６７２

，

０３４

冻结

６０７

，

３３９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９９

，

２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７９９

，

２９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１１１

１５

，

４３５

，

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４３５

，

５９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０

，

８８７

，

１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８８７

，

１０９

北京君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５３７

，

６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３７

，

６５７

姜为

８

，

０４８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４８

，

３３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７２９

，

３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２９

，

３８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５

，

９５４

，

７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５４

，

７１１

冯晓娜

５

，

６７２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７２

，

０３４

龙淑超

４

，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９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大股东中，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五矿股

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五矿集

团公司。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前

１０

名其他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与除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之外的

公司前

１０

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姜为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８

，

０４８

，

３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２％

；北京君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

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７

，

８１９

，

６５７

股，总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０％

；冯晓娜通

过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５

，

０６４

，

６９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２％

；龙淑超通

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４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３％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新颁布或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对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八项会计准则，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

实施。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动，对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不大，具体说明如下：

（

１

）长期股权投资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

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范围。 本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的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账面价值为

６

，

６９９

，

６２４．８３

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表项目列报， 合并

报表的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

２

）离职后福利计划

本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重新评估职工薪酬安排，公司不存在设定受益

计划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３

）合并范围

本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重新评估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公

司依据准则要求合并范围没有发生变化，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４

）合营安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的规定，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营安排，对合并报表无影

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５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除上述项目外，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２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１

）资产负债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原因说明 金额：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９１９

，

１４０

，

５２５．７１ ３５３

，

６８８

，

２８４．５６ １５９．８７％

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回上年末销售货款

所致

应收票据

９８

，

３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６７．８２％

系公司子公司销售货物增加银行承兑汇票

结算所致

应收账款

２０９

，

０６６

，

２４０．００ １

，

４９２

，

５３８

，

１０１．０５ －８５．９９％

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回上年末销售货款

所致

预付款项

４

，

６５７

，

０２４．４６ ９

，

１０２

，

８９７．９５ －４８．８４％

系公司子公司上年年末采购货物到库结算

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８２

，

７７３．２１ １００

，

９７７

，

６９９．０９ －９９．５２％

系公司新增子公司从化建丰本期收回存在

资金池款项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１

，

８１３

，

８１０．５５ ３１

，

０３５

，

８７２．２７ ３４．７３％

系公司及子公司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短期借款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系公司新增子公司从化建丰本期增加对外

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２５

，

９９０

，

５５０．９６ １８

，

８０５

，

７５５．１０ ３８．２１％

系公司子公司采购原料部分货款尚未支付

所致

应交税费

９

，

８６５

，

９７１．４１ ２４３

，

３５８

，

１４１．０７ －９５．９５％

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汇算清缴了上年年末

应交税款以及因采购原料留抵的进项税较

多所致

应付股利

４１

，

５８１

，

３５５．２１ ２４８

，

１８１

，

３５５．２１ －８３．２５％

系公司新增子公司从化建丰本期向原股东

分配了大部分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５０

，

３０２

，

３７３．５１ ３

，

３７６

，

２６９．９６ ４

，

３５１．７３％

系公司尚欠部分收购五矿稀土集团所持从

化建丰股权转让款

资本公积

７５７

，

０１９

，

６２８．３５ １

，

１５３

，

１１７

，

６８６．０２ －３４．３５％

系公司本期收购的从化建丰股权属于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年初因合并增加的净资

产而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

２

）利润表变动较大项目原因说明 金额：元

项目

本期数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数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

附加

１

，

１３６

，

０７４．２８ ５７０

，

２７１．２９ ９９．２２％

系公司子公司从化建丰上年同期留抵进

项税较多致未发生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２

，

６８４

，

６０７．０３ １

，

７５１

，

５４１．２６ ５３．２７％

系公司子公司从化建丰仓储费因调价而

上升，包装费因单一产品产量同比增加而

上升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０

，

８９９

，

７０９．７４ －５

，

５０９

，

２６３．１１ ９７．８４％

系公司本期资金存量较多致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５２

，

８４６

，

９５６．５４ ２８

，

８６６

，

４３３．８７ ８３．０７％

系本期稀土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跌致部

分产品出现明显减值迹象而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７

，

２６５

，

１５０．８０ １

，

７２１

，

４０１．１３ ９０２．９７％

系子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２９０

，

８７６．６９ ２２１

，

９４０．７８ ３１．０６％

系子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发生了损失

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４

，

０１７

，

８７９．９９ １６

，

６１５

，

１８６．０１ －１２４．１８％

系一方面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大幅下降，另

一方面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递延所得

税费用同比下降所致

（

３

）现金流量表变动较大项目原因说明 金额：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７５４

，

４３６

，

１７５．４５ －４６４

，

２１５

，

１９８．６０ －２６２．５２％

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回

货款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６９

，

２２８

，

１４６．６２ １９９

，

２８５

，

９０５．１３ －６５．２６％

系公司上期非公开发行股

份收到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注：

１

、请各上市公司按照我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财

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分析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自身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以

及具有重要影响的准则变动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并在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中，按上述《通知》的格式

和内容要求予以披露。

２

、上市公司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与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应在本次季报中说明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关联交易的提示暨复牌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取得广州建丰的

控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五矿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五矿稀土集团拟向我司出售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广州建丰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涉及的广州建丰股权变化事宜，自然人股东张文海同

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五矿稀土集团的股东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出售事宜形

成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

易已经全体独立董事初步审阅及事前书面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并就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五矿稀土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收购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事项已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完成。

广州建丰系从事稀土分离冶炼业务的企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是中国五矿履行在我司重

大资产重组时有关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减少五矿稀土与中国五矿在分离冶炼业务方面的

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中中国五矿将国内稀土行业内市场影响力较大的领先企业广州建丰的控股股权注入我司，有

利于我司进一步强化其在中重稀土行业的领先地位，提高行业集中度；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五矿稀土的盈利

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以现金收购五矿稀土集团持

有的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筹划关联交易的提示暨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巨潮资讯网：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９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巨潮资讯网：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６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

减少及规范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

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持有股权无

争议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认购股份锁

定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８

日

（前提为盈

利补偿协议

的履行完

毕）

正在履行

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补

偿的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至盈利

补偿协议履

行完毕后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如有）

������中国五矿及五矿稀土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将在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三至五年左右，在符合法律法规、法定程序的前提

下，通过资产重组、业务重组或放弃控制权等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五矿稀土集团签署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现金

３８

，

６３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

购五矿稀土集团持有的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 相关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收购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事项已完成

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广州建丰

７５％

股权已过户至

公司名下，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完成。

中国五矿及五矿稀土集团目前持有的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其

他资产和业务尚不满足相关资产重组条件， 或中国五矿及五矿稀土集

团仍未放弃其控制权，因此相关承诺事项仍在履行过程中。相关方将在

同业资产满足相关条件时，继续适时推动解决同业竞争事宜。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若干

公司经营、生产、战略

发展等情况。 公司未

提供公告之外的其它

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施

毅、招商基金

张晓泉、景顺

长城张勇、哈

勃投资赵建

波、哈勃投资

罗颖等

公司的原料采购情

况、公司对整合五矿

集团相关稀土资产的

情况以及目前稀土行

业及产品价格等相关

情况。 公司未提供公

告之外的其它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陈子

坤、中再资产

凌云

公司如何看待下半年

的经营情况以及参与

国家稀土收储情况、

同业竞争的相关情况

等。 公司未提供公告

之外的其它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陈子

坤、东方证券

刘文杰、东方

证券孙涛、国

海富兰克林基

金何景风、银

河基金江宇

昆、中银基金

蒋志刚、景顺

长城基金张

勇、中再资产

程振江、彭华

基金李剑飞等

公司目前指令性生产

计划情况；广州建丰

并入后指令性计划变

化情况；目前稀土打

黑情况情况等。 公司

未提供公告之外的其

它资料。

董事长：赵勇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4-047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以现场加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勇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4-048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以及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具体准则，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

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３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

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此等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

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范围。 公司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

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影响金额（元）

将在“长期股权投资—赣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赣州昭日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核算的股权投资， 追溯调整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

，

６９９

，

６２４．８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６９９

，

６２４．８３

执行此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有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辞

退福利的会计处理规定，并引入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完整地规范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将“费用按

照性质分类的利润表补充资料”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１

）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

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该准则建立了判断控制存在与否的单一模型，规定对被投资方形成控制需要具备

的三个要素为：（

１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２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３

）有能力

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金融工具列报，包括金融工具列

示和金融工具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

方法，根据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将公允价值计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

披露作了具体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的规定，规范了对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

制的安排的认定、分类及核算。该准则要求合营方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共同经营则确认其

资产（包括其对任何共同持有资产应享有的份额）、其负债（包括其对任何共同产生负债应承担的分额）、其

收入（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因出售产生所产生的收入应享有的份额）及其费用（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应承担的份额）。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规范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

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

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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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120� � � �债券简称：12联发债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2 联发债”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0

月

24

日，凡在

2014

年

10

月

24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4

年

10

月

24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发行的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2

联发债

"

、

"

本期债券

"

、债券代码

"112120"

）至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将期满两年。 根据本公司

"12

联发债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

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2

联发债。

3

、债券代码：

112120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8

亿元。

5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

、票面金额：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7

、发行价格（每张）：人民币

100

元。

8

、年付息次数：每年付息

1

次。

9

、每张派息额：人民币

6.2

元。

10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11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票面利率为

6.2%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固定不变。

12

、债券起息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

13

、债券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0

月

2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10

月

25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工作日）。

14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5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6

、信用评级情况：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

用级别为

AA

。

17

、上市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8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2%

。 每手

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62.00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

每手派发利息为

49.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5.8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0

月

24

日。

2

、除息日为

2014

年

10

月

27

日。

3

、付息日为

2014

年

10

月

27

日。

4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为

2014

年

10

月

25

日。

5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为

6.2%

。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10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3

、根据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若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期利息划入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2009

］

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

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

88

号

联系人：潘志刚、陈静

电话：

0713-88869066

传真：

0513-88869069

邮政编码：

226600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涛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大厦

17

层

电话：

0755-83025917

传真：

0755-83025657

联系人：吴华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电话：

0755-25938081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4� �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0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告了《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经事后审核，根据

相关规定对上述法律意见书内容予以补充。

其中第三节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

，未对具体表决结果进行披露。

补充后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

内容如下：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方式予以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方仁德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1.2

选举李国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1.3

选举梁子权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1.4

选举陈卫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1.5

选举陆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1.6

选举丁继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3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

者投票数

15,531,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

。

1.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阮新波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8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

投票数

16,0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

。

1.2.2

选举陈忠逸先生担任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8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

投票数

16,0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

。

1.2.3

选举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投票数

140,8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

投票数

16,0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

。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

选举宋国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获得投票数

140,8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

投票数

16,0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

。

2.2

选举邵美娟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获得投票数

140,8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

投票数

16,010,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

。

本所律师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唱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票进行

合并后，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为本次错误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1日

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4-4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开通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开通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

2014

〕

643

号），同意开通公司

A

股交易单元的港股通业务交

易权限。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做好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开通后的各项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4-49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会泽等 3家证券营业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关于核准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会泽等地设立

3

家分支机构的批复》（云证监许可〔

2014

〕

29

号）。 根据该批复，公

司获准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各设立

1

家

C

型证

券营业部。

公司将依法依规为新设分支机构配备人员，健全完善制度、业务设施和信息系统，按照要求完成分支机

构设立及工商登记等事宜及申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18� � �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14-089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久

立集团

"

）的通知，久立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00,000

股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久立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2,348,556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42%

。 本次质押

12,500,000

股，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1%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久立集团总共累计质押

63,700,000

股，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42%

。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0日

股票代码：002318� � � �股票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14-090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手续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湖州久立不锈钢焊接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湖

州久立不锈钢焊接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焊接管公司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湖州久立不锈钢焊接管

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6

）。

近日，焊接管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已获得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并收到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其工商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0日

证券代码:� 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3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广博股份，股票代码：

002103

）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

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4-044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5

、

2014-048

）。

2014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正在对标的公司进行现场尽职调查

工作，公司及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截至本公告日，因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4-34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股票解除质押情况：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经投集

团

"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96,317,863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2%

；其中

62,409,633

股为限售流通

A

股、

33,908,230

股为无限售流通

A

股）通知，经投集团将其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信

托

"

）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和新办质押的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3

年

09

月

26

日，经投集团以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27,00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8.42%

）质

押给东莞信托，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0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发布的《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经投集团已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上述所质押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公司股票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经投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69,3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1.95%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1.60%

。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4-049

第三季度

报告


